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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中提到，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
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

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
用房。探索实行官邸制。官邸制,作为一种
官员住房的制度,已在国外实施多年。

“官邸制”是一种官员住房制度，国外已实施多年

官员任内住官邸 卸任即搬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
说，官邸制是一种官员的住房制度。
它既是中国官员福利住房的一种传
统，也是西方国家目前多采用的官员
住房制度。在国外，一定级别官员的
官邸和私邸是严格区别的。私邸是官
员跟老百姓一样在市场上购买的私人
财产，官邸只能在任职期间居住，个人
没有产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
官邸制在世界上是有先例的，主要是
对于政府官员建立官邸，当其不再任
职后，应该通过市场化来解决住宅问
题。

什么是官邸制

官员官邸

在任居住但无产权

有资料显示，从2008年开始媒体
频频曝光官员住房腐败的问题，凸显
出干部住房监管制度缺失的问题。同
时，由于市场与权力的结合，以权谋房
的现象普遍，从而造成大量的国有资
产私有化和住房腐败。

汪玉凯教授说，很多官员在任期
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
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
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
现象。而且经常出现每新来一任官
员，就要搞一个大院的情况，这也造成
资源的严重浪费。

另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
进行买卖，其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
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
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益就
成为个人资产。汪玉凯说：“因在不同
地区、部门任职，当前出现了一些官员
占有多套住房现象，实行官邸制可以
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

●美国
副州长及以上级别官员必须住官邸
美国对民选的联邦、州、市主要官员，如总统、副总统、

州长、副州长和市长（只有相当规模的大、中城市市长），法
律规定政府应提供官邸，任职期间可享用，任职期满则应搬
出。基于安全理由，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必须居住官
邸，市长则可选择自愿放弃居住官邸的权利，自购居所居
住。官邸的购买、日常使用和维护费均由政府预算支出，居
住者则只需交纳象征性的年租金1美元。对邦、州当选议员
（含参众两院）实施住房租赁津贴补贴制度，补贴的原则以“体
面、舒适”为基准，具体数额由议会的金融委员会审定。

●德国
所有联邦官邸均由政府出资
德国实行官邸制的对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级公务员，包

括总理、联邦政府各部部长。除了总理等必须进驻官邸外，
各部部长则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进驻官邸，也可以自
有或租用住房。所有的联邦官邸，均由联邦政府出资，根据
现有财力配备相应的设备和家具、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
做出严格规定。

●法国
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为80平方米
法国的官邸制范围比德国还要小，除政府领导人外，国

家对各部部长也没有实行统一的官邸制度，而是实行了住
房补贴制度。国家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基准为 80平
方米，部长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孩子，房屋的面积可以扩大
20平方米。而超标面积的住房费用必须由部长本人承
担。2006年 2月，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盖马尔因用公款在巴
黎黄金地段为一家十口租住 600平方米豪宅被曝光后，因
违反规定被迫辞职，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

●日本
为特殊工作需要的官员提供免费住宅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小渊惠三执政时，除了首相

和房屋长官保留官邸外，其余官邸一律废除。但是仍有两
类官员可以免费使用住宅：一类是内阁大臣以上的政府高
级官员和国会有关领导；另一类是特殊工作需要的官员。
按照日本法律，国会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内阁总理大臣以及
内阁大臣、最高法院大法官、检察总长等人可以免费使用国
家公务员宿舍。在这些享受免费居住公务员宿舍的高级官
员的住宅中，应配备桌、椅等日常生活必需的家具等财物，
免费提供给他们及其家属使用。这些高级官员居住的房屋
所需的修缮以及水电、煤气等各项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
另一种免费使用公务员宿舍的人员是通常需要在工作时间
之外，为保护国民生命或财产随时都有可能奔赴工作岗位
开展工作的公务员，而且这些住宅必须建立在机关属地内
部或者附近。

●韩国
除了官邸，还有官宅
韩国只有总统、总理以及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四个职位

有专门的官邸。如韩国的青瓦台总统府和总理公馆。其他
高级公务员如国务委员、国会议员、处长（指部级处，如企划
预算处）、各院、部的次长（副部长）、政务次官、秘书室长和
前总统秘书官、国会议长、国会副议长及国会议员的秘书室
长、辅佐官、交涉团体的政策研究委员在任期间，政府提供
官宅，卸任后搬出让给继任官员居住。

国外如何设计官邸制？

为何实行官邸制

抑制资产流失

预防住房腐败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
说，如果实行官邸制，就意味着新任领导就任时，
要求原来的老领导搬出居住住址。在现实操作上
可能会有困难。因此，实行官邸制，必须规范化，
否则操作起来会有困难。而且现实操作时，还涉
及到如何交接，交接过渡时间设定为多久等等。
当然，如果真的下决心，当其成为制度之后，像英
国首相官邸，首相离任即搬出官邸这样的规定是
可以在国内成为现实的。

如何推行官邸制

要考虑3个先决条件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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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说，

在制度建立过程中，要考虑到三个先决
条件。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个制度的实
行范围仅限于掌权的、重要职位的官员，比如县
级、市级、省级的一把手，其他公务员住房通过市
场化、货币化或其他方式安置，不在此制度考虑范
围内；其次，大家要对这项制度达成共识，没有认
识上的一致，就没有制度上的执行；第三，该制度
即便是推广，也不会是大范围的，先从试点开始，
有了成熟良好的效果后，再扩大范围实施。

对于这个推广试点，从制度设计完善性上讲，
县级带头推行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级的领导最
容易出现以权谋房的情况，也容易导致与百姓之
间的隔膜。其次，从代价的角度来讲，不能立刻从
最高层建立这样的制度。在县级摸索出成功的经
验后，再市级、省级地逐级向上推广。中国的很多
改革需要从上到下地推行，而官邸制则需要自下
往上推动。

虽然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实行官邸制的详细制
度建设的规划，但是西方国家已有多年的实践经
验，其完善的制度设计也能借鉴。

最好自下往上试点

最终要将职位和住房相挂钩，谁在这个职位
上，谁就享受同等级别的待遇，这要在政策中明确
表达出来，形成“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的制度。

但需要说明的是，官邸制并不是一个万能的
制度，它不能解决所有出现的官员住房问题，只能
解决重要职位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问题，减少官
员占多套住房的情况。

此外，它的有效运作还要配套措施来协助。
官邸制解决了在任官员的住房问题，一旦卸任了，
住房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设计补偿制度，无论
是市场化还是货币化的补偿，让退下来的官员也
能有合适的住所，他们住得安心，也能得到社会的
认可。

和职位挂钩可设计卸任补偿

操作要考虑交接细节

【相关链接】 ▲


